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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人均用水量於 110 年前降至 250 公升為節水目標。 

三、另為鼓勵民眾於乾旱期間節約用水，台水公司自本年 4 月起至 7 月止實施「節約用水優惠獎勵

措施」，優惠對象為一般用水戶，將民眾實際省下之用水於水費加碼扣抵，期加強民眾落實

家庭節水行動力。 

（一○一）行政院函送丁委員守中就臺灣茶葉產地及安全追溯雲端系統應

將茶產地及用藥等紀錄納入系統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399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36） 

丁委員就臺灣茶葉產地及安全追溯雲端系統應將茶產地及用藥等紀錄納入系統所提質詢，經

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提升臺灣茶葉品牌形象，建立茶葉產品安全管控系統，本會建立茶葉產地及安全追溯資訊系

統，透過平台可與產地標章稽核單位連線，協助業者自主管控茶葉品質安全、避免行銷重複

檢驗及混堆外來茶，以確保茶葉安全及運銷效率和資訊透明化，提升臺灣茶之競爭優勢和永

續發展。 

二、目前茶葉相關追溯制度包括有生產追溯（QR-Code）、產銷履歷驗證、茶葉產地及安全追溯雲

端系統及產地標章核發等，均為自主參與，本會將持續輔導製茶廠導入相關生產追溯系統。

至進口茶品部分，已由衛生福利部規劃納入一級品管之食品類別，強制進行追溯追蹤，以保

障民眾消費權利與安全。 

（一○二）行政院函送陳委員根德針對高鐵應加強各車站聯繫及處理情形

，以維護旅客權益乙案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6392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1-329） 

陳委員針對高鐵應加強各車站聯繫及處理情形，以維護旅客權益乙案提出質詢，經交據交通

部查復如下： 

一、高鐵單程車票係不記名車票，針對遺失車票之處理，台灣高鐵公司將先請旅客補票，俟行程結

束後旅客提供原購及補票相關資訊，該公司於確認遺失車票無他人使用後，將視個案情形協

助辦理退費或兌換乘車票等事宜。有關委員所提民眾入站後遺失車票個案，據洽台灣高鐵公

司表示：旅客上車後向列車長表明遺失車票，列車長請其填寫遺失單後於迄站（台北站）補

票。因旅客出站時第一時間僅告訴站務員要補桃園到臺北車票，並未表示是在臺南遺失車票

的旅客，故站務員無法在最短時間內確定旅客資訊，待確認旅客身分後已採權宜處置，未要

求補票即讓其出站。 

二、委員所提高鐵公司站務人員聯繫及處理效率不佳乙節，本部高鐵局將督促該公司改善，以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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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客權益。 

（一○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故宮委託該院員工消合社辦理文物複

製品銷售及餐飲服務，違反採購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盡

速提出相關策進方案乙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5 月 1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25337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10-323） 

邱委員志偉就：「鑒於故宮以『基於院區安全管理、概括承受原有福利會員工就業需要、尚

無其他合適替代單位』為由，逕行委託該院員工消合社辦理文物複製品銷售及餐飲服務，違反採購

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且歷次決標結果均未依法刊登政府採購公報，現行改善情形如何？請故

宮博物院盡速提出相關策進方案」所提質詢，經交據國立故宮博物院（下稱故宮）查復如下： 

有關監察院 102 年 2 月之糾正案，故宮業依本院秘書長 102 年 3 月 4 日函示，由該院主任秘

書率相關同仁與內政部主管單位溝通，並由馮明珠院長親自召集業務相關單位舉行會議就糾正案文

逐項討論、詳實檢討並具擬改善措施，於 102 年 4 月 8 日台博秘字第 1020001871 號函提交「監察

院糾正『國立故宮博物院委託員工消費合作社辦理文物複製品銷售及餐飲服務案』檢討改進報告」

在案，先予敘明。 

另該院回復本案檢討及改善情形如下： 

1.關於故宮自 90 年 7 月起，逕行委託員工消費合作社（以下簡稱故宮消合社）辦理文物複製品銷

售及餐飲服務，違反採購公共利益及公平合理原則，且歷次決標結果均未依法刊登於政府採購

公報一節： 

(1)有關本案之政府採購法令適用疑義一節，查故宮前於 89 年 12 月 15 日以「本院員工消費合

作社依合作社法於民國 78 年 11 月設置，為故宮院區唯一合作社組織，其營業內容包括接受

政府委託業務，基於院區安全管理及概括承受原有福利會員工就業之需要，尚無其他合適替

代單位可辦理。準此，故宮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之規定採限制性招標，由本院

員工消費合作社議價承攬。」函請政府採購法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以下簡稱工

程會）同意故宮採限制性招標，經工程會於 90 年 1 月 3 日函復：請依該款規定本於權責自行

審慎核處。因該會復函尚無明確指明於法未合或提示其他法令適用建議事項，故宮經審慎評

估，基於上開院區安全管理等考量，自 90 年 7 月 1 日即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2 款

規定，委託故宮消合社辦理文物複製品銷售及餐飲服務。 

(2)改善措施： 

A.針對博物館文物複製品銷售及餐飲服務委外部分 
a.故宮附設餐飲服務委託經營管理案，依政府採購法第 22 條第 1 項第 9 款委託專業服務規

定辦理公告招標，於 102 年 9 月 9 日決標，102 年 12 月 9 日起正式營運。 
b.故宮附設博物館商店服務委託經營管理招標案業經立法院決議，並經總統 103 年 2 月 5
日公布：「國立故宮博物院長期將文創商品銷售及餐飲服務等業務交予其員工消費合作

社經營，實屬不當；為符合政府委外經營業務相關規範及採購法之規定，故宮博物院應


